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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 12月21日

落实河湖“五清”守护碧水清流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推动河长制、湖长制工作落到实处，

12 月 21 日上午，

高明区在杨和镇

召开杨梅河“清四

乱”、“五清”专

项工作现场会，高

明区委书记徐东

涛以高明区总河

长的身份参加了

杨梅河“清四乱”专项整治行动，并率先垂范、身体力行，

与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管雪及副区长谢志强一起，带领区、

镇机关和当地乡村的 1200 多名干部群众一齐挥动镰刀，向

河道边阻碍行洪的杂草树木“宣战”。

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分 4 个清障点，区、镇、村三级动

用油锯 20 台、农用车 10 辆、镰刀数百把，花一上午时间，



对杨梅河道范围内 8000 平方米土地实施了清理清障。徐东

涛与党员干部及当地群众一起挥镰、持锯、搬运，共同清除

河边竹林、树木杂草。

徐东涛表示，开展河湖“清四乱”、“五清”专项整治，

不仅是水利部的工作部署，也是落实省总河长 1号令的要求，

更是高明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和美丽乡

村建设的必然要求。区内各级“河长”不能只简单把“河长”

视为一个头衔，必须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，切实把责任河段

的治水职责担当起来，以实际行动，让河长制从“有名”走

向“有实”，让河长身份名副其实。

接下来，高明区计划将在全区范围内形成河湖“每年一

小清，三年一大清”的工作机制，定期对河道两边的杂草树

木进行清理，保证河床安全，行洪畅通。


